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23〕第 7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说明并进行核查，我们认为： 

1、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成本效益等因素，本着更加审慎的

原则，经公司 2023 年 2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取消关于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和实施主体、调整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和内部投资结构及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2、截至《招股说明书》披露日，深圳元道以信息通信软硬件产品研发、集

成等业务为主，人员包括软件开发与软硬件集成所需的技术人员、市场营销人员、

辅助人员等。《招股说明书》披露日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深圳元道主要业务和人

员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3、公司综合运营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积累业务数据资源，支撑多方

位提升业务管控能力；实现对人员和车辆的动态监测，提升信息传递和解决问题

效率；实现对车辆的合理管控，提升车辆运行效率；实现对作业人员的合理管控，

提升人员作业效能；实现精细化管理，快速提升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标准；通

过新技术和通信技术服务深度融合，提高作业人员服务质量。 

公司目前服务器等设备主要托管于深圳 IDC 机房，用于主营业务系统服务

支撑、运营和产品研发等，同时在研发中心办公室配置服务器满足产品研发和系

统测试、模拟、备份等基础需求，其总算力约为 30TFLOAs。根据未来规划，

公司将采购性能指标更优异的服务器等方式，有效扩容计算资源、扩充带宽以提

升整体算力，通过资源扩容解决算力瓶颈，预期算力可达约 240TFLOAs，服务



      
 

器仍会托管于原机房。 

公司在深圳、石家庄、西安、乌木鲁齐等多个地方设有研发团队，未来重点

扩充深圳研发团队；公司将根据研发团队的预计规模、周边研发人才的聚集情况、

标的房产的区域划分等因素，继续寻求可以满足扩充研发人员队伍需要、面积合

理的房产作为研发中心。 

公司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发展规划、成本效益等因素，本着更加审慎的原则，

公司决定取消关于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和实施主体、调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和内

部投资结构及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若按照取消前的投资调

整方案计算，公司“研发中心建设”投资总额预计调整为 18,357.84 万元，主要

增加“建筑工程费”6,000.00 万元用于购置房产。根据调整后的“建筑工程费”

测算购置房产预计每年增加折旧额 416.00 万元，年新增折旧金额相对较大，占

最近三年研发费用的比例约在 5%-10%区间内。 

3、公司已决定取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方案。此前公司

计划购置前海华润金融中心项目房产用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该房产属于深圳市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区域集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两大区位优势，该房产周边不仅分布众多科技型企业，有粤港澳青年创业区、

前海梦工厂等优秀创业园地、科技研究院、创新研究院。公司在此区域达到一定

条件可申请办公用房补贴、科技创新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 

基于人才引进需要良好的发展平台和办公场所，对城市的区位、周边环境、

通勤条件、研发资源等要求较高的考虑，公司此前拟在深圳前海增加“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的房屋购置需求，该房产将专注于研发，不挪作他用。 

  



      
 

（本页无正文，为《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曹忠志             韩卫东            马跃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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